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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受 託 人  

 
懲 教 署 署 長 報 告 書  

 
二 零 二 三 年 四 月 一 日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

 
導 言  

 
 《 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條 例 》 (第 4 6 7章 ， 以 下 簡 稱 該 條 例 )

於 一 九 九 五 年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由 立 法 局 通 過 ， 並 於 同 年 三 月 三 十 日

實 施 。  

 
2 . 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5條 的 規 定 ， 基 金 受 託 人 由 懲 教 署 署 長 擔 任 。

本 人 現 謹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7條 的 規 定 ， 向 立 法 會 主 席 及 議 員 呈 交 基

金 二 零 二 三 年 四 月 一 日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經 簽 署 及 審

計 的 帳 目 報 表 、 核 數 師 報 告 及 基 金 的 管 理 報 告 。  

 
3 .  基 金 最 初 於 一 九 九 二 年 由 匯 豐 銀 行 基 金 捐 款 2 5萬 港 元 成 立 ，

宗 旨 是 向 個 別 在 囚 人 士 發 放 補 助 金，提 供 經 濟 援 助，讓 他 們 參 加

公 開 考 試 、 為 他 們 支 付 課 程 報 名 費 、 提 供 教 科 書 、 學 習 工 具 及 教

育 設 施 。  

 
4 .  在 截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三 十 二 年 內，基 金 再 收 到

捐 款 1 3 , 5 8 5 , 5 4 6港 元 ， 包 括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四 月 一 日 至 二 零 二 四 年

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期 間 收 到 的 捐 款 1 1 5 , 6 6 1 港 元 。 本 財 政 年 度 的 捐 款

詳 情 如 下 ：  

 

-  華 革 愛 心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捐 款 1 0 0 , 0 0 0港 元  

-  懲 教 署 捐 贈 在 第 5 7 屆 工 展 會 售 賣 在 囚 人 士 製 作 的 工 業 製 品 的

收 益 1 5 , 4 6 0港 元  

-  在 懲 教 署 博 物 館 設 立 的 捐 款 箱 收 集 得 參 觀 人 士 捐 款 2 0 1港 元 。 

 
5 .  二 零 一 五 年 七 月，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運 用 指 引 的 撥 款 方

針 經 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批 核 後 作 出 修 訂。根 據 有

關 修 訂，除 1 , 3 1 0 , 0 0 0港 元 的 初 期 資 本 外，其 餘 基 金 款 項 均 可 用 作

向 個 別 在 囚 人 士 發 放 的 補 助 金。部 分 資 本 可 用 來 為 在 囚 人 士 提 供

教 育 設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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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 金 的 宗 旨  

 
6 .  該 條 例 第 4 條 規 定 ， 受 託 人 須 按 照 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管

理 委 員 會 所 指 示 的 方 式 及 在 委 員 會 所 指 示 的 範 圍 及 限 度 內 運 用

基 金 ， 用 途 如 下 ﹕  

 
 ( a )  向 個 別 在 囚 人 士 在 其 致 力 獲 得 教 育 方 面 應 其 申 請 而 提

供 經 濟 援 助 ﹔ 以 及  

 ( b )  為 在 囚 人 士 提 供 教 育 設 施 。  

 

 
委 員 會  

 
7 .  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根據 該 條例第 6條 成立。委

員會 的成 員 名單載於附 錄 I。  

 
8 .  投 資 顧 問 委 員 會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8條 成 立 。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名 單 載

於 附 錄 I I。  

 
9 .  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，就 向 個 別 在 囚 人 士 提 供

經 濟 援 助 的 事 宜 ， 作 出 決 策 和 決 定 。 該 條 例 第 9條 規 定 ， 受 託 人

可 將 基 金 的 任 何 款 項 投 資 於 投 資 顧 問 委 員 會 建 議 及 經 在 囚 人 士

教 育 信 託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批 准 的 信 託 投 資 項 目 。  

 

 
投 資 款 項 分 配  

 
1 0 .  投 資 顧 問 委 員 會 在 二 零 二 三 年 五 月 八 日 及 十 一 月 八 日 舉 行

會 議，就 分 配 款 項 進 行 投 資 作 出 建 議 ，該 建 議 獲 得 基 金 管 理 委 員

會 批 准 ， 詳 情 如 下 ：  

   
- 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六 月 六 日 將 1 3 0 , 7 9 8 . 1 6 美 元 存 入 於 東 亞 銀 行 有

限 公 司 開 立 的 美 元 定 期 存 款 戶 口 ， 為 期 四 個 月 ， 年 利 率 為

5 . 4 0 %。  

- 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八 月 十 六 日 以 每 股 7 . 8 9 港 元 買 入 中 國 中 信 股 份

有 限 公 司 8 5 , 0 0 0股 ， 總 成 交 金 額 為 6 7 5 , 0 5 9 . 7 5港 元 。  

- 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十 二 月 六 日 以 9 6 . 0 5 8 % 價 格 買 入 面 值 2 0 0 , 0 0 0 美

元 ， 由 騰 訊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於 二 零 二 八 年 一 月 十 九 日 到 期

息 率 3 . 5 9 5 %的 美 元 債 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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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以 9 5 . 7 1 4 % 價 格 買 入 面 值 2 0 0 , 0 0 0

美 元 ， 由 香 港 鐵 路 開 曼 群 島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於 二 零 二 六 年 十 一

月 二 日 到 期 息 率 2 . 5 %的 美 元 債 券 。  

 

投 資 概 要 載 於 附 錄 I I I。  

 

 
經 濟 援 助  

 
1 1 .  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於 二 零 二 三 年 四 月 二 十

四 日 、 八 月 二 十 四 日 及 十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舉 行 會 議 ， 共 通 過 撥 款

1 1 6 , 5 0 5港 元 ， 為 3 3名 申 請 獲 批 者 支 付 外 間 考 試 及 課 程 費 用 。  

 

 
累 積 款 項  

 
1 2 .  截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基 金 的 累 積 款 項 達

1 4 , 4 5 6 , 0 3 4 港 元 ， 其 中 包 括 資 本 1 3 , 8 3 5 , 5 4 6 港 元 ， 累 積 盈 餘

1 , 3 0 3 , 9 4 3港 元 ， 以 及 為 負 值 的 投 資 重 估 儲 備 6 8 3 , 4 5 5港 元 。  

 

 
核 數 師  

 
1 3 . 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7 ( 2 )條 ， 審 計 署 署 長 獲 委 任 為 基 金 的 核 數 師 。  

 
1 4 .  基 金 經 審 計 的 帳 目 報 表 已 備 妥，核 數 師 報 告 和 經 簽 署 的 帳 目

報 表 載 於 附 錄 I V。  
 
 
致 謝  

 
1 5 .  基 金 運 作 暢 順，本 人 謹 向 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

的 主 席 、 委 員 及 其 他 作 出 貢 獻 的 人 員 致 謝 。 此 外 ， 投 資 顧 問 委 員

會 提 出 精 闢 意 見， 指 導 如 何 投 資 基 金 的 款 項 ， 本 人 亦 謹 此 致 謝 。  
 
  



16，最後，本人亦就審計署署長提供專業服務，審計帳目，謹此 

致謝。

在囚人士教育信託基金受託人

懲教署署長黃國興

二零二五年一月二^---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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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錄 I  

 
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 

 
委 員 名 單  

(生 效 日 期 ︰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)  

 

 
主 席  ﹕ 鄭 錦 鐘 博 士 S . B . S . ,  M . H . ,  J . P .  

         (由 保 安 局 局 長 委 任 )  
 
委 員  ﹕ 陳 淑 兒 女 士  

         (由 保 安 局 局 長 委 任 )  
 

 懲 教 署 署 長 代 表 -  

 
 高 級 監 督 (更 生 事 務 )吳 基 恒 先 生  

 
  監 督 馮 宇 先 生 (懲 教 署 更 生 事 務 分 組 二 主 管 )  

 
  二 級 校 長 蕭 佩 芬 女 士 (懲 教 署 教 育 分 組 主 管 )  

 
義 務 司 庫  ﹕ 陳 穎 賢 女 士 (懲 教 署 高 級 庫 務 會 計 師 )  

 
義 務 秘 書  ﹕ 蔡 敏 華 女 士 (懲 教 署 教 育 主 任 )  

 



 

 

 

附 錄 I I  

 

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 

投 資 顧 問 委 員 會  

 
委 員 名 單  

(生 效 日 期 ︰ 二 零 二 二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)  

 

 
主 席  ﹕ 葉 振 南 先 生 B . B . S . ,  M . H . ,  J . P .  

  (由 保 安 局 局 長 委 任 )  

 
委 員  ﹕  蔡 志 堅 博 士  

  (由 保 安 局 局 長 委 任 )  

 
  陳 達 華 先 生  

  (由 保 安 局 局 長 委 任 )  

 
  林 承 毅 先 生  

  (由 保 安 局 局 長 委 任 )  

 
  王 淑 雯 女 士 M . H .  

  (由 保 安 局 局 長 委 任 )  

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



 

 

 

 
附 錄 I I I  

 
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 

截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投 資 報 表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b )  –  ( a )  

 
I .  股 本 證 券  

 
持 股 量  

 ( a )  
成 本  

港 元  

(b) 
巿值  

港 元  

重 估 收 益

/ (虧 損 )  

港 元  

 
中 國 銀 行 股 份

有限公司 - H股  
2 0 0 , 0 0 0   8 4 4 , 3 9 8   6 4 4 , 0 0 0   ( 2 0 0 , 3 9 8 )  

中 國 中 信 股 份

有限公司  
8 5 , 0 0 0   6 7 5 , 0 6 0   6 3 8 , 3 5 0   ( 3 6 , 7 1 0 )  

中 電 控 股 有

限 公 司  
7 , 0 0 0   4 1 4 , 4 2 9   4 3 6 , 1 0 0      2 1 , 6 7 1  

恒 生 銀 行 有

限 公 司  
6 , 9 0 0   8 2 4 , 7 6 2   5 9 0 , 9 8 5    ( 2 3 3 , 7 7 7 )  

香 港 中 華 煤 氣

有限公司  
1 0 3 , 7 7 8   6 4 2 , 0 5 8   6 1 5 , 4 0 4     ( 2 6 , 6 5 4 )  

香 港 交 易 及

結 算 所 有 限

公 司  

5 , 8 0 0   1 , 1 3 7 , 7 5 9   1 , 3 2 0 , 0 8 0     1 8 2 , 3 2 1  

香 港 鐵 路 有 限

公司  
2 6 , 5 0 0   6 5 8 , 5 9 0   6 8 2 , 3 7 5      2 3 , 7 8 5  

盈富基金  5 9 , 0 0 0   1 , 4 0 1 , 3 5 3  

            

 9 8 7 , 6 6 0  

        

   ( 4 1 3 , 6 9 3 )  

         

     

6 , 5 9 8 , 4 0 9  

  

5 , 9 1 4 , 9 5 4  

  

  ( 6 8 3 , 4 5 5 )  
 

 

  



 

 

 

 
附 錄 I I I (續 )  

 

 
I I .  債 務 證 券  

 

  ( a )  
 成 本  

 港 元  

    (b) 
   巿值  

   港 元  

 
 

 

  ( b )  –  ( a )  
   差 額  

   港 元  

中 石 化 海 外 發 展 2 0 1 4 有 限

公 司 債券 (面 值 2 0 0,000美元，

買入價 107.89%，息率 4.375%，

二零二四年四月十日到期 ) 

 

 1 , 5 6 5 , 0 7 2  1 , 5 5 9 , 3 4 4  ( 5 , 7 2 8 )

香 港 鐵 路 開 曼 群 島 有 限 公

司 債券 (面 值 2 0 0,000美元，買

入價 95.714%，息率 2.5%，二零

二六年十一月二日到期 ) 

 

 1 , 5 0 4 , 1 0 2  1 , 4 7 6 , 7 8 8  ( 2 7 , 3 1 4 )

騰 訊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債券 (面

值 2 0 0,000 美 元 ， 買 入 價

96.058%，息率 3.595%，二零二

八年一月十九日到期 ) 

 

 1 , 5 0 7 , 3 1 8   1 , 4 7 5 , 8 9 6  ( 3 1 , 4 2 2 )

4 , 5 7 6 , 4 9 2

 

4 , 5 1 2 , 0 2 8  ( 6 4 , 4 6 4 )

 

 



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

截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的 財 務 報 表

附錄I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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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計 署 署 長 報 告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 

 

  

 

 

 

 

獨 立 審 計 師 報 告  

致 立 法 會  
 

 

意 見  
 

茲 證 明 我 已 審 計 列 載 於 第 4至 19頁 的 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財 務 報 表，

該 等 財 務 報 表 包 括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資 產 負 債 表 與 截 至 該

日 止 年 度 的 收 支 帳 目 、 全 面 收 益 表 、 權 益 變 動 表 和 現 金 流 量 表 ， 以 及

財 務 報 表 的 附 註 ， 包 括 重 大 會 計 政 策 資 料 。  

 

我 認 為 ， 該 等 財 務 報 表 已 按 照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的 《 香 港 財 務 報 告

準 則 》 真 實 而 中 肯 地 反 映 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三 月  

三 十 一 日 的 財 務 狀 況 及 截 至 該 日 止 年 度 的 財 務 表 現 和 現 金 流 量 ， 並 已

按 照 《 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條 例 》 (第 467章 )第 7(1 )條 妥 為 製 備 。  

 

 

意 見的基 礎  

 

我 已 按 照《 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條 例 》第 7(2 )條 及 審 計 署 的 審 計 準 則

進 行 審 計 。 我 根 據 該 等 準 則 而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， 詳 載 於 本 報 告 「 審 計 師
就 財 務 報 表 審 計 而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」 部 分 。 根 據 該 等 準 則 ， 我 獨 立 於 在

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， 並 已 按 該 等 準 則 履 行 其 他 道 德 責 任 。 我 相 信 ，

我 所 獲 得 的 審 計 憑 證 是 充 足 和 適 當 地 為 我 的 審 計 意 見 提 供 基 礎 。  

 

 

懲 教署署 長就財務 報表 而 須承擔的 責任  

 

懲 教 署 署 長 須 負 責 按 照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的 《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》

及《 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條 例 》第 7(1 )條 製 備 真 實 而 中 肯 的 財 務 報 表  

， 及 落 實 其 認 為 必 要 的 內 部 控 制 ， 使 財 務 報 表 不 存 有 因 欺 詐 或 錯 誤 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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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 致 的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。

在 製 備 財 務 報 表 時 ， 懲 教 署 署 長 須 負 責 評 估 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持

續 經 營 的 能 力 ， 以 及 在 適 用 情 況 下 披 露 與 持 續 經 營 有 關 的 事 項 ， 並 以

持 續 經 營 作 為 會 計 基 礎 。  

審 計師就 財務報表 審計而 須承擔的 責任  

我 的 目 標 是 就 整 體 財 務 報 表 是 否 不 存 有 任 何 因 欺 詐 或 錯 誤 而 導 致 的 重

大 錯 誤 陳 述 取 得 合 理 保 證 ， 並 發 出 包 括 我 意 見 的 審 計 師 報 告 。 合 理 保

證 是 高 水 平 的 保 證 ， 但 不 能 確 保 按 審 計 署 審 計 準 則 進 行 的 審 計 定 能 發

現 所 存 有 的 任 何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。 錯 誤 陳 述 可 以 由 欺 詐 或 錯 誤 引 起 ， 如

果 合 理 預 期 它 們 個 別 或 滙 總 起 來 可 能 影 響 財 務 報 表 使 用 者 所 作 出 的 經

濟 決 定 ， 則 會 被 視 作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。  

在 根 據 審 計 署 審 計 準 則 進 行 審 計 的 過 程 中 ， 我 會 運 用 專 業 判 斷 並 秉 持

專 業 懷 疑 態 度 。 我 亦 會 ：  

— 識 別 和 評 估 因 欺 詐 或 錯 誤 而 導 致 財 務 報 表 存 有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的

風 險 ； 設 計 及 執 行 審 計 程 序 以 應 對 這 些 風 險 ； 以 及 取 得 充 足 和

適 當 的 審 計 憑 證 ， 作 為 我 意 見 的 基 礎 。 由 於 欺 詐 可 能 涉 及 串 謀

、 偽 造 、 蓄 意 遺 漏 、 虛 假 陳 述 ， 或 凌 駕 內 部 控 制 的 情 況 ， 因 此

未 能 發 現 因 欺 詐 而 導 致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的 風 險 ， 較 未 能 發 現 因 錯

誤 而 導 致 者 為 高 ；  

—  了 解 與 審 計 相 關 的 內 部 控 制 ， 以 設 計 適 當 的 審 計 程 序 。 然 而 ，

此 舉 並 非 旨 在 對 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內 部 控 制 的 有 效 性 發 表

意 見 ；  

—  評 價 懲 教 署 署 長 所 採 用 的 會 計 政 策 是 否 恰 當 ， 以 及 其 作 出 的 會

計 估 計 和 相 關 資 料 披 露 是 否 合 理 ；

—  判 定 懲 教 署 署 長 以 持 續 經 營 作 為 會 計 基 礎 的 做 法 是 否 恰 當 ， 並

根 據 所 得 的 審 計 憑 證 ， 判 定 是 否 存 在 與 事 件 或 情 況 有 關 ， 而 且

可 能 對 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持 續 經 營 的 能 力 構 成 重 大 疑 慮 的

重 大 不 確 定 性 。 如 果 我 認 為 存 在 重 大 不 確 定 性 ， 則 有 必 要 在 審

計 師 報 告 中 請 使 用 者 留 意 財 務 報 表 中 的 相 關 資 料 披 露 。 假 若 所

披 露 的 相 關 資 料 不 足 ， 我 便 須 發 出 非 無 保 留 意 見 的 審 計 師 報 告

。 我 的 結 論 是 基 於 截 至 審 計 師 報 告 日 止 所 取 得 的 審 計 憑 證 。 然

而 ， 未 來 事 件 或 情 況 可 能 導 致 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不 能 繼 續

持 續 經 營 ；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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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 評 價 財 務 報 表 的 整 體 列 報 方 式 、 結 構 和 內 容 ， 包 括 披 露 資 料 ，

以 及 財 務 報 表 是 否 中 肯 反 映 交 易 和 事 項 。   

 

我 與 懲 教 署 署 長 溝 通 計 劃 的 審 計 範 圍 和 時 間 安 排 以 及 重 大 審 計 發 現 等

事 項 ， 包 括 我 在 審 計 期 間 識 別 出 內 部 控 制 的 任 何 重 大 缺 陷 。  

 

 

 

 

 

審 計 署 署 長   審 計 署  

署 理 首 席 審 計 師   香 港 金 鐘 道 66 號  

張 瀠 代 行   金 鐘 道 政 府 合 署  

二 零 二 四 年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  高 座 6 樓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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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 
二 零 二 四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資 產 負 債 表  

 附註          2024         2023 
   港元   港元 
非 流 動 資 產     
 按 公 平 值 計 入 其 他  
 全 面 收 益 的 金 融 資 產  
 

 
3 

 
 

 
5,914,954 

        
6,722,011 

 
 按 攤銷成本值計量的  
 債 務 證 券  

 
4 

  
3,011,420  

        
1,585,112 

   8,926,374  8,307,123  
流 動 資 產     
 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  
 債 務 證 券  
 

 
4 

  
1,565,072 

  
    - 

 
 應 收 帳 款  
 

5     115,840  131,479 

 原 於 三 個 月 以 上  
 到 期 的 定 期 存 款  
 

    
1,557,241 

 

  
 5,859,042 

 
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值 項 目  6  2,317,907  966,544  
   5,556,060  6,957,065 
流 動 負 債       
 應 付 帳 款    (26,400)  - 
      
流 動 資 產 淨 值    5,529,660  6,957,065 
      
資 產 淨 值   14,456,034   15,264,188  
    
累 積 基 金     
    資 本  
 

  13,835,546 13,719,885  
 

 累 積 盈 餘    1,303,943   745,641  
      
   投 資 重 估 儲 備    (683,455)  798,662 
   14,456,034  15,264,188 
 
隨 附 附 註 1至 1 2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。  
 
 

在囚人士教育信託基金受託人  
懲教署署長黃國興  

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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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 
截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收 支 帳 目  

 
 
 附註    2024          2023 
    港元  港元 

 
收 入  
 

  

  利 息 收 入     7  
 

338,357  
 

213,163  
 

  股 息 收 入  
 
  匯 兌 (虧 損 )／收 益 淨 額  

 286,759  
 

  (12,824) 

 250,248  
 

11,972 

  612,292  475,383 
     
      
支 出  
 

  

為 在 囚 人 士 提 供 經 濟 援 助   (53,990)   (44,573) 
     
年 度 盈 餘   558,302  430,810 
   
 
 
隨 附 附 註 1至 1 2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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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 
截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全 面 收 益 表  

 
 

           2024          2023 
   港元  港元 

 
年 度 盈 餘   558,302 

 
430,810 

 
其 他 全 面 虧 損  
 

  

不 會 於 其 後 重 新 分 類 至 收 支 帳 目 的

項 目 ︰  
 按 公 平 值 計 入 其 他 全 面 收 益 的  
  金 融 資 產  
 
  公 平 值 變 動 淨 額  

 
 
 
 
 

 (1,482,117) 

         
 
 
 
 

(1,058,797) 

     
年 度 全 面 虧 損 總 額   (923,815)  (627,987) 
      
   
   
 
 
隨 附 附 註 1至 1 2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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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 
截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權 益 變 動 表  

 
  

  資 本  
 

 累 積 盈 餘  
 投 資 重 估   

 總 額    儲 備  
 
 

  港 元    港 元    港 元   港 元  

2 0 2 2年 4月 1日 結 餘  
 

13,469,761 314,831 1,857,459 15,642,051 

2 0 2 2 - 2 3 年 度 收 到 的

捐 款  
 

250,124 
 

        - 
 

       - 
 

250,124 
 
2 0 2 2 - 2 3年 度 全 面  
收 益／ (虧 損 )總 額  

 
 

       -    

 
 

   430,810 

 
 

  (1,058,797) 

 
 

   (627,987) 
 
2 0 2 3年 3月 3 1日 結 餘  
 

 
13,719,885 

 
745,641 

 
798,662 

 
15,264,188 

2 0 2 3 - 2 4 年 度 收 到 的

捐 款  
 

115,661 
 

        - 
 

       - 
 

115,661 
 
20 23- 24年度全面  
收益／ (虧 損 )總額  

 
 

       -            

 
 

   558,302 

 
 

  (1,482,117) 

 
 

   (923,815) 

     
2 0 2 4年 3月 3 1日 結 餘   13,835,546  1,303,943  (683,455)  14,456,034 
 
 
 
隨 附 附 註 1至 1 2為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一 部 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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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 
截 至 二 零 二 四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現 金 流 量 表  

 

   附註     2024    2023  
            港元   港元  
營運活動的現金流量     

 年度盈餘  558,302  430,810 

 調整項目︰     

 利息收入   (338,357)   (213,163) 

 股息收入   (286,759)   (250,248) 

 匯兌虧損／ (收益 )淨額    8,259    (7,468) 

 應收帳款的增加  (26,350)  -  

 應付帳款的增加  26,400  -  

營運活動所用的現金淨額  (58,505)   (40,069) 

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    

 已收利息    384,272     131,511   

 已收股息    286,759     250,248   

 收購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 (675,060)  -  

 收購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債務證券  (2,995,288)  -  

 原於三個月以上到期的定期存款的減少／(增加) 4,294,306  (3,836,377) 

投資活動所得／ (所用 )的現金淨額  1,294,989  (3,454,618) 

融資活動的現金流量     

 收 到 的 捐 款  115,661  250,124 

融資活動所得的現金淨額  115,661  250,124 

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的增加／ (減少 )淨額  1,352,145  (3,244,563) 

年初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 966,544  4,210,781 

匯率變動對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的影響  (782)  326 

年終的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                 6  2,317,907  966,544 

 
隨附附註 1至12為本財務報表的一部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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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 
財 務 報 表 附 註  

 
1 .  概 況  
 

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(基 金 )成 立 的 宗 旨 是 根 據 《 在 囚 人 士
教 育 信 託 基 金 條 例 》 (第 4 6 7章 )第 4條 的 規 定 ， 向 個 別 在 囚 人
士 在 其 致 力 獲 得 教 育 方 面 應 其 申 請 而 提 供 經 濟 援 助，以 及 為
在 囚 人 士 提 供 教 育 設 施 。  

 
基 金 的 主 要 業 務 地 址 為 香 港 港 灣 道 1 2號 灣 仔 政 府 大 樓 2 4樓 。 

 
 
2 .  重 大 會 計 政 策  

 
( a )  符 合 準 則 聲 明  
 

基 金 的 財 務 報 表 是 根 據 《 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條 例 》
第 7 ( 1 ) 條 的 規 定，以 及 所 有 適 用 的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(此
乃 綜 合 詞 彙 ， 包 括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的 所 有 適 用 的 個
別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、香 港 會 計 準 則 及 詮 釋 )製 備。基 金
採 納 的 重 大 會 計 政 策 列 載 如 下 。  

 
( b )  財 務 報 表 的 製 備 基 準  
 

財 務 報 表 按 應 計 記 帳 方 式 及 歷 史 成 本 法 製 備 ， 惟 按 公 平
值 計 入 其 他 全 面 收 益 的 金 融 資 產 則 按 公 平 值 計 量 ， 相 關
的 會 計 政 策 於 下 文 附 註 2 ( d )解 釋 。  
 
製 備 符 合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的 財 務 報 表 需 要 管 理 層 作 出

判 斷 、 估 計 及 假 設 。 該 等 判 斷 、 估 計 及 假 設 會 影 響 會 計

政 策 的 實 施，以 及 資 產、負 債、收 入 及 支 出 的 呈 報 款 額。

該 等 估 計 及 相 關 的 假 設 均 按 以 往 經 驗 及 其 他 在 當 時 情 況

下 認 為 合 適 的 因 素 而 制 訂 。 倘 若 沒 有 其 他 現 成 數 據 可 供

參 考 ， 則 會 採 用 該 等 估 計 及 假 設 作 為 判 斷 有 關 資 產 及 負

債 的 帳 面 值 的 基 礎。估 計 結 果 或 會 與 實 際 價 值 有 所 不 同。 
 
該 等 估 計 及 其 所 依 據 的 假 設 會 持 續 予 以 檢 討 。 如 修 訂 會

計 估 計 只 會 影 響 當 年 的 會 計 期，會 在 當 年 的 會 計 期 內 確 認

有 關 修 訂；如 修 訂 會 影 響 當 年 及 未 來 的 會 計 期，則 會 在 當

年 及 未 來 的 會 計 期 內 確 認 有 關 修 訂 。  
 
 基 金 在 應 用 其 會 計 政 策 方 面 並 不 涉 及 任 何 關 鍵 的 會 計 判  

斷。無 論 是 現 時 對 未 來 作 出 的 主 要 假 設，或 在 報 告 日 估 計
過 程 中 所 存 在 的 其 他 主 要 不 明 朗 因 素，皆 不 足 以 構 成 重 大
風 險 ， 導 致 資 產 和 負 債 的 帳 面 值 在 來 年 大 幅 修 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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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新 訂 及 經 修 訂 的 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的 影 響  
 

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了 若 干 新 訂 或 經 修 訂 的 香 港 財 務 報

告 準 則，並 於 基 金 的 本 會 計 期 首 次 生 效 或 可 供 提 早 採 納。

適 用 於 本 財 務 報 表 呈 報 年 度 的 會 計 政 策 ， 並 未 因 這 些 發

展 而 有 任 何 改 變 。  
  
基 金 並 無 提 早 採 納 於 本 會 計 期 尚 未 生 效 的 任 何 修 訂 、 新

準 則 及 詮 釋 ， 其 中 包 括 以 下 可 能 與 基 金 相 關 的 內 容 。  
 
 於 以 下 日 期 或 之 後 開 始 的

會 計 期 生 效  
 

香 港 財 務 報 告 準 則 第 1 8 號

「 財 務 報 表 列 報 和 披 露 」  
二 零 二 七 年 一 月 一 日  

 
基 金 現 正 評 估 該 等 修 訂 、 新 準 則 及 詮 釋 於 初 始 採 納 期 間

預 期 帶 來 的 影 響。基 金 至 今 得 出 的 結 論 是 採 納 該 等 修 訂、

新 準 則 及 詮 釋 不 大 可 能 會 對 財 務 報 表 構 成 重 大 影 響 。  
 

( d )  金 融 資 產 及 金 融 負 債  
 

( i )  初 始 確 認 及 計 量  
 

基 金 在 成 為 金 融 工 具 的 合 約 條 款 其 中 一 方 當 日 確
認 有 關 金 融 資 產 及 金 融 負 債 。 這 些 資 產 及 負 債 初 始
時 按 公 平 值 計 量 ， 並 加 上 或 減 去 因 收 購 金 融 資 產 或
發 行 金 融 負 債 而 直 接 引 致 的 交 易 成 本 。 關 於 基 金 如
何 釐 定 金 融 工 具 公 平 值 的 解 釋 載 於 附 註 9 。 購 入 及
出 售 金 融 工 具 於 交 易 日 確 認 ， 即 基 金 承 諾 購 入 或 出
售 有 關 工 具 之 日 。  

 
 ( i i )  分 類 及 其 後 計 量  
 

 按 公 平 值 計 入 其 他 全 面 收 益 的 金 融 資 產  
 

基 金 選 擇 把 為 策 略 目 的 或 較 長 期 投 資 目 的 而 持 有
的 全 部 股 票 證 券 按 公 平 值 計 入 其 他 全 面 收 益 計 量 。
是 項 選 擇 於 初 始 確 認 時 在 個 別 工 具 的 基 礎 上 作 出 ，
且 一 經 作 出 不 可 撤 銷 。  

 
該 等 股 票 證 券 因 公 平 值 變 動 所 產 生 的 收 益 及 虧 損
於 其 他 全 面 收 益 內 確 認 ， 且 並 無 於 其 後 重 新 分 類 至
收 支 帳 目 ， 包 括 在 註 銷 確 認 時 。 這 些 損 益 會 另 行 誌
入 投 資 重 估 儲 備 ， 而 累 計 金 額 則 在 出 售 投 資 時 會 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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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 累 積 盈 餘 。 這 些 投 資 的 股 息 除 明 確 代 表 收 回 部 分
的 投 資 成 本 外 ， 會 在 收 支 帳 目 內 確 認 。  

 
基 金 將 按 公 平 值 計 入 其 他 全 面 收 益 的 金 融 資 產 分
類 為 非 流 動 資 產 ， 除 非 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管 理  
委 員 會 擬 在 報 告 日 起 計 1 2 個 月 內 把 有 關 投 資 變 賣 ，
則 作 別 論 。  
 
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資 產  
 
這 些 資 產 包 括 債 務 證 券 、 應 收 帳 款 、 定 期 存 款 和 現
金 及 現 金 等 值 項 目 。 這 類 資 產 旨 在 收 取 合 約 現 金 流
量 ， 即 只 包 括 所 支 付 的 本 金 及 利 息 ， 它 們 其 後 以 實
際 利 率 法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( 已 扣 除 任 何 如 有 的 虧 損 準
備 )計 量 (附 註 2 ( d ) ( i v ) )。  
 
實 際 利 率 法 是 計 算 金 融 資 產 或 金 融 負 債 的 攤 銷 成
本 值 ， 以 及 攤 分 和 確 認 有 關 期 間 的 利 息 收 入 或 支 出
的 方 法 。 實 際 利 率 是 指 可 將 該 金 融 資 產 或 金 融 負 債
在 有 效 期 間 內 的 預 計 現 金 收 支 ， 折 現 成 該 金 融 資 產
的 帳 面 總 值 或 該 金 融 負 債 的 攤 銷 成 本 值 所 適 用 的
貼 現 率 。 基 金 在 計 算 實 際 利 率 時 ， 會 考 慮 該 金 融 工
具 的 所 有 合 約 條 款 以 估 計 現 金 流 量 ， 但 不 會 計 及 預
期 信 貸 虧 損 。 有 關 計 算 包 括 與 實 際 利 率 相 關 的 所 有
收 取 自 或 支 付 予 合 約 各 方 的 費 用 、 交 易 成 本 及 所 有
其 他 溢 價 或 折 讓 。  
 
基 金 的 債 務 證 券 分 類 為 非 流 動 資 產 ， 惟 在 報 告 日 起
計 不 足 1 2 個 月 內 到 期 的 債 務 證 券 則 分 類 為 流 動 資
產 。  
 
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負 債  
 
這 些 負 債 包 括 應 付 帳 款 ， 其 後 採 用 實 際 利 率 法 按 攤
銷 成 本 值 計 量 。  
 

 
( i i i )  註 銷 確 認  

 
當 從 金 融 資 產 收 取 現 金 流 量 的 合 約 權 利 屆 滿 時 ， 或

當 基 金 已 轉 讓 該 金 融 資 產 連 同 擁 有 權 的 絕 大 部 分

風 險 和 回 報 時 ， 該 金 融 資 產 會 被 註 銷 確 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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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 合 約 指 明 的 債 務 被 解 除 、 取 消 或 到 期 時 ， 該 金 融

負 債 會 被 註 銷 確 認 。  
 

( i v )  金 融 資 產 減 值  
 

對 於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資 產 ， 基 金 以 預 期 信

貸 虧 損 釐 定 須 予 確 認 的 虧 損 準 備 。 按 公 平 值 計 入 其

他 全 面 收 益 的 金 融 資 產 無 須 進 行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評

估 。  
 

預 期 信 貸 虧 損 是 以 經 概 率 加 權 估 計 的 信 貸 虧 損 。 這

些 虧 損 為 按 合 約 應 付 予 基 金 的 合 約 現 金 流 量 與 基

金 預 期 會 收 到 的 現 金 流 量 兩 者 間 的 差 額 ， 並 按 實 際

利 率 折 現 。 有 關 虧 損 以 下 列 其 中 一 個 基 礎 計 量 ：  
 

-  1 2個 月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( 自 初 始 確 認 以 來 ， 金 融 工

具 的 信 貸 風 險 並 無 大 幅 增 加 ) ︰ 這 是 預 期 在 報 告

日 後 1 2個 月 內 可 能 發 生 的 違 約 事 件 引 致 的 虧 損；

或  
 

-  期 限 內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( 自 初 始 確 認 以 來 ， 金 融 工

具 的 信 貸 風 險 大 幅 增 加 ) ︰ 這 是 預 期 在 金 融 工 具

的 有 效 期 內 所 有 可 能 出 現 的 違 約 事 件 所 引 致 的

虧 損 。  
 

在 評 估 金 融 工 具 的 信 貸 風 險 自 初 始 確 認 以 來 有 否

大 幅 增 加 時 ， 基 金 會 比 較 金 融 工 具 在 報 告 日 和 在 初

始 確 認 日 期 評 估 的 違 約 風 險 。 在 評 估 風 險 時 ， 如

( i ) 借 貸 人 不 大 可 能 對 基 金 履 行 全 部 還 款 責 任 ； 或

( i i ) 金 融 資 產 已 逾 期 9 0 日 ， 基 金 會 視 為 出 現 違 約 事

件 。 基 金 考 慮 合 理 及 有 憑 證 的 數 量 及 質 量 資 料 ， 包

括 過 往 經 驗 及 無 須 以 過 度 成 本 或 人 力 取 得 的 具 前

瞻 性 資 料 。  
  
 在 上 一 個 報 告 期 被 確 認 為 期 限 內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的

金 融 資 產 ， 若 其 信 貸 質 素 改 善 並 扭 轉 先 前 作 出 信 貸

風 險 大 幅 增 加 的 評 估 ， 則 虧 損 準 備 由 期 限 內 預 期 信

貸 虧 損 轉 撥 至 1 2個 月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。  
  

如 沒 有 合 理 期 望 可 收 回 合 約 現 金 流 量 ， 金 融 資 產 會

被 撇 銷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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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捐 款  
 

所 得 捐 款 於 收 到 款 項 及 獲 批 准 接 納 捐 款 時 在 累 積 基 金 —
資 本 帳 目 項 下 入 帳 。  

 
( f )  外 幣 換 算  
 

港 元 是 基 金 在 主 要 經 濟 環 境 營 運 時 使 用 的 貨 幣 。 年 內 的

外 幣 交 易 使 用 交 易 當 日 外 幣 兌 港 元 的 即 期 匯 率 換 算 為 港

元 。 外 幣 面 值 的 貨 幣 資 產 和 負 債 金 額 則 按 照 報 告 日 的 收

市 匯 率 換 算 為 港 元 。 匯 兌 損 益 於 收 支 帳 目 中 入 帳 。  
 
( g )  收 入 確 認  

 
利 息 收 入 是 按 照 應 計 記 帳 方 式 採 用 實 際 利 率 法 確 認 。  
 
股 息 收 入 則 於 股 價 除 息 時 及 基 金 收 取 款 項 的 權 利 確 立 後
才 確 認 。  

 
( h )  經 濟 援 助  
 

 為 在 囚 人 士 提 供 的 經 濟 援 助 ， 獲 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
管 理 委 員 會 批 准 後 並 於 有 關 課 程 或 考 試 到 期 報 名 時 確 認
為 支 出 。  

 
( i ) 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值 項 目  
 

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值 項 目 包 括 現 金 及 銀 行 結 餘 、 銀 行 存 款 和

可 隨 時 轉 換 為 已 知 金 額 現 金 且 價 值 變 動 風 險 不 大 及 於 存

入 或 購 入 時 起 計 三 個 月 內 到 期 的 短 期 高 流 動 性 投 資 。  
 
 

3.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金融資產  
 

基 金 把 所 持 有 的 全 部 股 票 證 券 指 定 為 按 公 平 值 計 入 其 他 全

面 收 益 的 金 融 資 產 。 這 些 股 票 證 券 是 作 為 長 遠 策 略 性 投 資 而

持 有 。  
        
  2024 

港元 
   2023 

港元 
 

        
 在 香 港 上 市 的 股 票 證 券 ，  

以 公 平 值 計 算  5,914,954 
   

6,722,0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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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       2024      2023 
 港元      港元 
   

原於三個月內到期的定期存款  1,294,128      - 
往來帳戶  818,663 655,502 
儲蓄帳戶  204,800 310,719 
手頭現金  316           323 

  2,317,907  966,544 
 
 
7. 利息收入            2024      2023 
   港元      港元 
    
  銀行利息  
 

244,983  158,776 

  債務證券利息   97,348  68,684 
  加：年內折讓攤銷   10,762       - 
  減︰年內溢價攤銷    (14,736)  (14,297) 

   93,374  54,387 
 338,357  213,163 

 
  

4. 按攤銷成本值計量的債務證券      2024  2023  
  

債務證券  
 

 
港元      港元  

 上市，成本值   4,688,404  1,693,050  
加︰折讓攤銷   10,763  -  
減︰溢價攤銷     (122,675)    (107,938)   
   4,576,492  1,585,112  
分類為        
非流動資產    3,011,420  1,585,112  
流動資產    1,565,072  -  
     4,576,492   1,585,112  

5. 應收帳款    2024         2023 
   港元      港元 
    

應收利息   115,840  131,47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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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財 務 風 險 管 理  
  
基 金 的 主 要 金 融 工 具 包 括 按 公 平 值 計 入 其 他 全 面 收 益 的 金

融 資 產、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的 債 務 證 券、定 期 存 款 和 現 金 及

現 金 等 值 項 目。下 文 闡 述 這 些 金 融 工 具 所 涉 及 的 主 要 風 險。  
 

( a )  信 貸 風 險  
 

 信 貸 風 險 指 金 融 工 具 的 一 方 持 有 者 會 因 未 能 履 行 責 任

而 引 致 另 一 方 蒙 受 財 務 損 失 的 風 險。在 報 告 日，基 金 金

融 資 產 承 受 的 最 高 信 貸 風 險 額 ， 與 金 融 資 產 帳 面 值 相

等 。  
 

為 盡 量 減 低 定 期 存 款 和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值 項 目 所 引 致 的

信 貸 風 險，所 有 定 期 存 款 及 銀 行 結 餘 均 存 放 於 香 港 有 信

譽 的 持 牌 銀 行 。 為 盡 量 減 低 債 務 證 券 所 引 致 的 信 貸 風  
險，只 會 考 慮 在 穆 迪 或 標 準 普 爾 評 級 中 屬 投 資 級 別 的 證

券 。 所 以 ， 基 金 承 受 的 信 貸 風 險 視 為 有 限 。  
 

在 報 告 日，定 期 存 款 和 銀 行 結 餘 的 信 貸 質 素，根 據 穆 迪 指

定 的 評 級 分 析 如 下 。  
 
 
 
 
 
 
 
 

 
在 報 告 日，債 務 證 券 的 信 貸 質 素，根 據 穆 迪 指 定 的 評 級 分

析 如 下 。  
  
 
 
 
 
 
 
 
 
 雖 然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資 產 須 符 合 減 值 規 定，但

是 基 金 估 計 其 預 期 信 貸 虧 損 甚 為 輕 微，因 此 無 需 作 虧 損

準 備 。  
 

       2024       2023 
 港元 港元 
按 信 貸 評 級 列 示 的  
定 期 存 款 和 銀 行 結 餘  

  

A a 1至 A a 3   1,002,963  945,984 
A 1至 A 3   2,871,869  5,879,279 

  3,874,832  6,825,263 

       2024       2023 
 港元 港元 
按 信 貸 評 級 列 示 的 債 務 證 券    
A a 1至 A a 3   1,504,102       - 
A 1至 A 3   3,072,390  1,585,112 

  4,576,492  1,585,112 



-  1 6  -  

 ( b )  巿 場 風 險  
 

  巿 場 風 險 指 因 市 場 變 數 如 股 票 價 格、利 率 及 貨 幣 匯 率 的

變 動 ， 可 能 影 響 金 融 工 具 公 平 值 或 現 金 流 量 的 風 險 。  
  
 ( i )  股 票 價 格 風 險  

 
 股 票 價 格 風 險 指 因 股 票 價 格 變 動 而 產 生 虧 損 的 風

險 。 基 金 於 股 票 證 券 的 投 資 受 所 有 股 票 證 券 固 有 的

股 票 價 格 風 險 所 影 響 ， 即 持 有 股 票 價 值 可 升 可 跌 。 
 
 基 金 持 有 一 個 屬 分 散 的 投 資 組 合。為 管 理 股 票 價 格 風

險，投 資 顧 問 委 員 會 和 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管 理 委

員 會 負 責 監 察 投 資 組 合 的 表 現 ， 以 及 定 期 檢 討 基 金

的 投 資 策 略 。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假 如 股

票 證 券 的 巿 價 增 加 ／ 減 少 1 0 %  (二 零 二 三 年：1 0 % )，
在 所 有 其 他 變 數 維 持 不 變 的 情 況 下 ， 估 計 年 度 全 面

虧 損 會 減 少 ／ 增 加 5 9 1 , 0 0 0 港 元 ( 二 零 二 三 年 ：

6 7 2 , 0 0 0港 元 )。以 上 敏 感 度 分 析 假 定 於 報 告 日 已 出 現

此 等 市 價 變 動，並 已 應 用 於 當 日 已 存 在 之 股 票 證 券。  
 

( i i )  利 率 風 險  
 

利 率 風 險 指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或 未 來 現 金 流 量 因 市

場 利 率 變 動 而 波 動 的 風 險。利 率 風 險 可 進 一 步 分 為 公

平 值 利 率 風 險 及 現 金 流 量 利 率 風 險 。  
 

 公 平 值 利 率 風 險 指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會 因 市 場 利 率

變 動 而 波 動 的 風 險。由 於 基 金 的 債 務 證 券 和 定 期 存 款

均 按 固 定 利 率 計 息，當 市 場 利 率 上 升，它 們 的 公 平 值

便 會 下 跌。然 而，由 於 它 們 均 按 攤 銷 成 本 值 列 示，市

場 利 率 變 動 將 不 會 影 響 其 帳 面 值 及 基 金 的 年 度 盈

餘 ／ 虧 絀 。  
 

現 金 流 量 利 率 風 險 指 金 融 工 具 的 未 來 現 金 流 量 會 因

市 場 利 率 變 動 而 波 動 的 風 險 。 基 金 無 須 面 對 重 大 的

現 金 流 量 利 率 風 險，因 為 浮 息 金 融 工 具 的 利 息 收 入 並

不 多 。  
 

( i i i )流 動 資 金 風 險  
 

流 動 資 金 風 險 指 某 一 實 體 在 履 行 與 金 融 負 債 相 關 的

責 任 時 遇 到 困 難 的 風 險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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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管 理 流 動 資 金 風 險 方 面，基 金 會 維 持 現 金 及 現 金 等

值 項 目 於 一 個 足 夠 的 水 平，為 其 運 作 提 供 資 金 和 減 少

現 金 流 量 波 動 的 影 響。因 此，基 金 無 須 承 受 重 大 的 流

動 資 金 風 險 。  
 
於 二 零 二 四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，按 合 約 未 折 現 的 現 金 流

量 及 基 金 可 能 被 要 求 付 款 的 最 早 日 期 計 算，所 有 金 融

負 債 的 剩 餘 合 約 期 限 為 一 個 月 或 以 下。於 二 零 二 三 年

三 月 三 十 一 日 ， 基 金 並 無 任 何 金 融 負 債 。  
 
( i v )貨 幣 風 險  

 
貨 幣 風 險 指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或 未 來 現 金 流 量 因 貨

幣 匯 率 變 動 而 波 動 的 風 險。基 金 以 港 幣 以 外 貨 幣 計 值

的 金 融 工 具 會 承 受 貨 幣 風 險 。  
 
於 報 告 日 ， 基 金 持 有 美 元 面 值 的 金 融 資 產 總 額 為

6 3 2 , 8 6 4 美 元 (二 零 二 三 年 ︰ 5 4 2 , 6 8 7 美 元 )及 人 民 幣

2 0 0 元（ 二 零 二 三 年 ： 人 民 幣 2 0 0 元 ）。 由 於 港 元 與

美 元 於 窄 幅 掛 鈎，基 金 沒 有 與 美 元 相 關 的 重 大 貨 幣 風

險。由 於 基 金 持 有 的 人 民 幣 金 額 不 大，因 此 基 金 沒 有

與 人 民 幣 相 關 的 重 大 貨 幣 風 險 。  
  

9 .  公 平 值 計 量  
 

( a )  按 公 平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工 具  
 
 基 金 於 每 個 報 告 日 按 公 平 值 對 若 干 金 融 工 具 計 量。按 攤

銷 成 本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於 附 註 9 ( b )披 露 。  
 
基 金 在 計 量 公 平 值 時 ， 會 按 情 況 採 用 適 合 及 具 充 分 數 據

的 估 值 方 法 ， 盡 可 能 運 用 可 觀 察 參 數 ， 以 及 盡 量 少 用 不

可 觀 察 參 數 。 基 金 使 用 以 下 公 平 值 等 級 計 量 公 平 值 ， 有

關 等 級 反 映 計 量 時 所 用 參 數 的 重 要 性 ：  
 
第 1 級 ： 公 平 值 即 相 同 的 資 產 或 負 債 在 活 躍 市 場 上 的 報

價 (未 經 調 整 )；  
 
第 2 級 ： 公 平 值 按 與 資 產 或 負 債 有 關 的 可 觀 察 到 的 參 數

而 釐 定 ， 當 中 包 括 可 直 接 觀 察 到 的 參 數 (價 格 )
或 不 可 直 接 觀 察 到 的 參 數 (自 價 格 引 申 )， 但 不

包 括 第 1 級 所 運 用 的 報 價 ；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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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級 ： 釐 定 公 平 值 的 參 數 ， 並 非 基 於 可 觀 察 到 的 市 場

數 據 (即 不 可 觀 察 參 數 )。  
 
以 經 常 性 基 準 於 財 務 報 表 中 確 認 的 資 產 及 負 債 而 言 ， 基

金 於 報 告 日 透 過 重 新 評 估 分 類 ( 根 據 對 整 體 公 平 值 計 量

而 言 屬 最 重 要 及 相 關 的 等 級 參 數 作 出 )，決 定 在 各 等 級 之

間 有 否 出 現 轉 撥 。  
 
於 報 告 日 根 據 公 平 值 等 級 按 公 平 值 計 量 的 金 融 工 具 的

帳 面 值 載 列 如 下 ︰  
 

 2 0 2 4  2 0 2 3  
 第 1級  

港 元  
總 額  
港 元  

第 1級  
港 元  

總 額  
港 元  

資 產  
按 公 平 值 計 入 其

他 全 面 收 益 的 金

融 資 產  
 
－ 上 市 股 票 證 券  

 
 
 
 

5,914,954 

 
 
 
 

5,914,954 

 
 
 
 

6,722,011 

 
 
 
 

6,722,011 
 
沒 有 金 融 工 具 歸 類 為 第 2級 或 第 3級。 於 本 年 度，上 述 等

級 之 間 並 無 轉 撥 (二 零 二 三 年 :無 )。  
 

( b )  非 按 公 平 值 列 帳 的 金 融 工 具 的 公 平 值  
 
所 有 金 融 資 產 及 金 融 負 債 均 以 與 其 公 平 值 相 等 或 相 差

不 大 的 金 額 在 資 產 負 債 表 內 列 帳 。  
 
1 0 .  資 本 管 理  
 

基 金 的 資 本 結 構 包 括 資 本 、 累 積 盈 餘 和 投 資 重 估 儲 備 。 基

金 管 理 資 本 的 宗 旨 如 下 ：  
 
-  遵 守 《 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條 例 》 的 規 定 ； 及  
 
-  維 持 資 本 基 礎 以 履 行 上 文 附 註 1所 載 基 金 的 宗 旨 。  
 
基 金 管 理 資 本 時，會 確 保 在 計 及 其 預 計 現 金 流 量 需 要、日 後

債 務 及 財 務 承 擔 後 ， 資 本 水 平 仍 足 以 應 付 日 後 開 支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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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 財 務 承 擔  
 

 於 二 零 二 四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，基 金 並 無 與 受 助 人 於 有 關 考 試

及 教 育 機 構 註 冊 ／ 入 學 時 須 繳 付 的 獲 批 而 未 付 的 助 學 金 結

餘 相 關 的 財 務 承 擔 (二 零 二 三 年 ： 1 3 , 2 0 0港 元 )。  
 
 
1 2 .  基 金 的 行 政 費 用  
 

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根 據《 在 囚 人 士 教 育 信 託 基 金 條 例 》第

1 0條 承 擔 本 基 金 的 行 政 費 用 。  
 


